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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幽闭”考辨
赵合俊

【提　要】自 东 晋 梅 赜 向 朝 廷 献 书 以 来，出 自 《尚 书 孔 传》的 “宫，淫 刑 也，男 子 割

势，妇人幽闭，次死之刑”便被后世当作了历史上的宫刑，“幽闭”也因此被视为针对淫乱

妇女的女子 宫 刑。然 而，这 一 “幽 闭”究 竟 是 什 么，迄 今 为 止 却 无 人 能 够 说 清 楚。其 实，

与割势不同，“幽闭”源于 《尚书孔传》的作者对 《吕刑》之 “宫”的注释，属于 “纸面上

的刑罚”，现实中却不存在。
【关键词】《尚书孔传》　宫　割势　 “幽闭”　淫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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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女子宫刑的 “幽闭”始出于 《尚书孔传》，其完整的原文是 “宫，淫刑也，男子割势，妇人

幽闭，次死之刑。”①意思是说，宫刑是惩治淫罪的刑罚，次于死刑一等，包括男子宫刑 “割势”和女

子宫刑 “幽闭”。自东晋梅 赜 向 朝 廷 献 书 以 来，这 一 “宫，淫 刑 也，男 子 割 势，妇 人 幽 闭，次 死 之

刑”便被后人当成了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宫刑，“幽闭”也因此被视作 “妇女淫刑也”，②成了 “古代断

绝妇女生殖机能的宫刑”，③即女子宫刑。然而，有趣的是，这一言之凿凿的 “幽闭”究竟是什么，却

又至今谁都说不清；以博学著称的鲁迅先生，在 《病后杂谈》中谈起 “幽闭”来，也只能闪烁其辞、

欲言又止：

例如罢，谁都知道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 “宫刑”，也叫 “腐刑”，次于 “大辟”一

等。对于女性就叫 “幽闭”，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总之，是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它

缝起来。近时好像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

得不吃惊。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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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鲁迅先生只是以非常肯定的 口 气 说 明 “幽 闭” “决 非 将 她 关 起 来，或 者 将 它 缝 起 来”；

至于其究竟 “是什么”，鲁迅先生的用词就变得暧昧不明起来，仅止于 “近时好像被我查出一点大概

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这对吾辈认识 “幽闭”基本无

帮助。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个中原因就在于， 《尚书孔传》之 “宫，淫刑也，男子割势，妇 人 幽

闭，次死之刑”，系 作 者 对 《尚 书·吕 刑》 “墨 劓 剕 宫 大 辟”之 “宫”的 注 释，属 于 “纸 面 上 的 宫

刑”，并非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刑罚，与历史上的宫刑完全不是一回事；与 “割势”相对应的 “幽闭”，
则是作者根据法 理 和 逻 辑 需 要 “注 释 出 来 的”，事 实 上 并 不 存 在，其 究 竟 “是 什 么”原 本 无 人 能

说清。

一、中国宫刑史明确否定了 “幽闭”

自 《尚书孔传》之 “幽闭”出现以来，迄今为止所有关于 “幽闭”的研究，都在探讨 “‘幽闭’
是什么”这种枝节问题，并为此争论得不亦乐乎，全无涉及 “‘幽闭’是否存在”这种本原问题。这

属于典型的本末倒置。显而易见的是，若 “‘幽闭’根本不存在”，则 “‘幽闭’是什么”就成了一个

伪问题，再多的解释和争论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要证明 “幽闭”是否存在其实很简单，只要对

中国历史上的宫刑进行一番简单的 “名”与 “实”的考察看其是否包含 “幽闭”在内即可。这是不

难做到的。
宫刑作为中国历史上早期五刑之一，其具体起源已不可详考；但是，一直到清代，宫刑在现实

中都有适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 “宫”条目指出，宫刑起源于夏代苗族的椓刑，夏族袭用，
是 “中国古代男子割势、妇人幽闭的刑罚”。①为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撰写 “宫”条目的蒲坚教

授，在 《“宫刑”小议》一文中根 据 《说 文 解 字》的 训 示，将 椓 刑 解 释 成 “椓 击”，说 此 刑 适 用 于

“男女不以义交”者，犯此罪者不论男女 “皆用椓击的方法破坏其生殖器”；② “椓击”具体施之于女

子时则 “用棍棒椎击女性胸腹，使肠胃下垂，压抑子宫坠入膣道，以妨交接”，③即 《尚书孔传》所谓

的作为女子宫刑的 “幽闭”。按照这 种 解 释，宫 刑 的 前 身，即 夏 代 苗 族 的 椓 刑，就 包 含 针 对 妇 女 的

“幽闭”；而且，椓刑施之于男子时亦非 “割势”，因为 “男子割势是金属刃具出现之后的事，在以前

是无法割势的”。④所谓宫刑起源于夏代苗族的椓刑，确为 《尚书·吕刑》所载；这种记载是否属实不

得而知，因为有夏一代是否存在尚属存疑。不过，目前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尚书·吕刑》所

记载的苗民五虐之刑 “劓刵椓黥”，其中的 “椓”乃唐代卫包所擅改和误改，并非 《吕刑》的本字，
不能 “从木”训为 “椓击”。清代考据学家段玉裁对此已考证得很清楚：

斀，去阴之刑也，从攴蜀声。《周书》曰：“刖劓斀黥。”…… 《尚书正义》曰，贾、马、郑

古文 《尚书》“劓刵劅剠”，大小夏侯、欧阳 《尚书》作 “膑宫劓割头庶剠”。按：……斀黥，据

《正义》贾、马、郑作劅剠，劅同斀，剠同黥。卫包因 《正义》云 “劅，椓人阴”，乃易为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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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坚：《“宫刑”小议》，《法学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２期，第８８页。这种见解未免过于迂阔。如果说在 “金属刃具出现之后”才得以

“割势”，岂非意味着其他四刑 （墨、劓、剕、大辟）在金属刃具出现之前 也 都 无 法 施 行？！其 实，“割 势”只 是 一 种 说 法，更 确

切的称谓应是 “去势”，即 《说文解字》所谓的 “去阴之刑”，不一定非用 “金属刃具”为 之，也 不 一 定 非 要 等 到 “金 属 刃 具 出

现之后”才能施行。



而不知斀、椓字义之不同。椓，击也。去阴不可云椓。①

这就是说，由卫包擅改而来的 “椓”，在贾、马、郑 古 文 《尚 书》作 “劅”，是 “从 刀”的，与

大小夏侯、欧阳今文 《尚 书》的 “宫”相 对 应；该 字 在 《说 文 解 字》作 “斀”，训 为 “去 阴 之 刑”。
“从刀”的 “劅”与训为 “去阴之刑”的 “斀”正好对应起来，就是 “割势”，亦即今文 《尚书》之

“宫”；而 “椓”，在 《说文解字》中则 “从木”训为 “击也”，亦即 “椓击”，与训为 “去阴之刑”的

“斀”和 “从刀”的 “劅”完全不是一回事。段氏的考证也能得到史实的支撑。在商代甲骨文中，就

有 、 、 ，象征 “用刀割势”，公认为系现今所知历史上最早的宫刑。对 、 、 ，现在一

般释为 “剢”，②亦 有 个 别 学 者 根 据 《说 文 解 字》将 之 释 为 “斀”。③古 文 字 学 家 赵 佩 馨 （裘 锡 圭）在

《甲骨文中 所 见 的 商 代 五 刑———并 释 、剢 二 字》一 文 中 认 为， 、 “无 疑 是 椓 刑 的 专 字”，而

“椓为剢 之 借 字”，并 引 甲 骨 卜 辞 “庚 辰 卜，王，朕 羌 不 ？”为 例，说 椓 刑 是 “割 去 生 殖 器 之

刑”，④ 即 “割势”。到此为止已经很清楚，所谓宫刑的始源 “椓刑”，实际应为 “剢刑”，是 “从刀”

的，劅、剢、斀、 、 、 均为一个意思，即针对男子的 “割势”，系 “去阴之刑”，不包括针对

妇女的 “幽闭”。将 “椓刑”按其字面解释为对犯奸男女 “皆用椓击的方法破坏其生殖器”，大抵属

于望文生义；至于将 “椓刑”施之于妇女解释为 “用棍棒椎击女性胸腹”云云，又与 “用椓击的方

法破坏其生殖器”之解释自相矛盾。

椓刑 （实际应为剢刑）乃 “割势”之义既明，接着需要探讨的问题是 “割势”为何称宫刑？关

于这一点，情况比较复杂。 《尚 书 正 义》曾 从 文 字 方 面 提 供 了 一 条 线 索，那 就 是，贾、马、郑 古 文

《尚书》“劓刵劅剠”，在大小夏侯、欧阳今文 《尚书》作 “膑宫劓割头庶剠”，⑤ “劅”与 “宫”相对

应，因此 “割势”就是宫刑。抛开 《尚书正义》不论，在中国法律文化中，“割势”之称为宫刑，有

三个因素值得考虑：一是汉字 “宫”有 “阉割”的意思，⑥二是受刑者常常被罚往 “宫中”服役，亦

即 《周礼·秋官·掌戮》所谓 “宫者使守内”，⑦三是男子被阉后有中风之患，需进入 “荫室”（又称

“隐宫”）养之百日。⑧或许正因为有如许缘由， “割势”在中国法律文化中就 被 称 为 宫 刑 了。⑨同 时，

正是由于 “宫”字有 “阉割”的意思，在中国古代，“宫”与 “割”有时会合在一起称 “宫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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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刑的另一称谓。如，《列女传·楚平伯嬴》“士、庶人外淫者宫割”；①又如，《三国志·魏书·钟繇

传》：“初，太祖下令，使平议死刑可宫割者。”②在这里，“宫”与 “割”属于同义反复，指 “割势”，

与 “幽闭”无干。

宫刑在秦 汉 时 代 多 称 腐、腐 刑。史 籍 对 这 一 时 期 的 宫 刑 有 较 多 记 载。如， 《汉 书·景 帝 纪》：
“秋，赦徒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苏林曰：“宫刑，其创腐臭，故曰腐也。”如淳曰：“腐，

宫刑也。丈夫割势，不能复生子，如腐木不生实。”师古曰：“如说是”。③这里讲述了宫刑为何称腐的

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男人被阉后 创 口 腐 臭 故 曰 腐，另 一 种 意 见 则 认 为 男 人 被 阉 后 不 复 能 生 育，

犹如腐木不能生实故名腐。为 《汉书》作注的颜师古明确赞同第二种意见，故称 “如说是”。但无论

哪种意见，都明白地指出腐、腐刑就是 “割势”，没有什么 “幽闭”。此外，宫刑在秦汉时代又名下

蚕室、蚕室。如，《汉书·西域传上》：“质子常坐汉法，下蚕室宫刑，故不遣。”④下蚕室与宫刑并举，

表明两者同义。关于受腐刑者为何需要 “下蚕 室”，颜 师 古 在 注 《汉 书·张 汤 传》时 解 说 得 非 常 清

楚：“凡养蚕者，欲其温 而 早 成，故 为 密 室 畜 火 以 置 之。而 新 腐 刑 亦 有 中 风 之 患，须 入 密 室 乃 得 以

全，因呼为蚕室耳。”⑤ 这说明，下蚕室属于割势男子的专利，与妇女无关。

宫刑在历史上自然也直接称宫刑。如，《北史·魏本纪第五》：大统十三年二月，“诏自今应宫刑

者，直没官，勿刑。”⑥又如，《北 齐 书·帝 纪 第 八》：天 统 五 年 二 月 乙 丑， “诏 应 宫 刑 者 普 免 刑 为 官

口。”⑦两者说的是一个意思：对应处宫刑 （割势）者，不再施刑 （不再割势），而是直接没官。这两

个例子最直接地说明了中国历史上的宫刑就是针对男子的 “割势”，不包括针对妇女的 “幽闭”。到

了清代，宫刑更直接称阉割。如，乾隆五十四年 （１７８９年）年定例：“嗣后，有杀死一家三、四命以

上者，不拘死者之家是否绝嗣，其凶犯之子，无论年岁大小，俱着交内务府一体阉割，以示惩创。”⑧

在宫刑直接称阉割的情况下，宫刑即 “割势”一目了然，同时也明确否定了 “幽闭”的存在。

总之，从商代到清代，一部可考的中国宫刑史清楚地表明，历史上的宫刑，亦即中国古代社会

真实存在的宫刑，尽管其 “名”复杂多样，但其 “实”却始终如一，那就是针对男子的 “割势”，是

一种肉刑。宫刑始终是 “男子宫刑”；与 “割势”相对应的、作为女子宫刑的 “幽闭”，在宫刑史上

全然不见踪影，史籍中也不见有任何记载。

二、各种 “幽闭”说证伪了 “幽闭”

一部可考的中国宫刑史，从事实方面否定了 《尚书孔传》之 “宫”为真实的历史存在，亦从事

实方面否定了女子宫刑 “幽闭”之存在。然而，后世不明这一点，竟将 “幽闭”当了真，并对之进

行了种种解释，企图说清 “幽闭”究竟 “是什么”。这些 “幽闭”说的乖谬荒诞与彼此抵牾，恰恰从

反面证伪了 “幽闭”。

最早对 “幽闭”作出解释的是 《尚书正义》，其释 “幽闭”为 “闭于宫使不得出也”。⑨ 按照这样

的疏解，“宫者，男子割势，妇人幽闭”就变成了 “宫者，男子割势，妇人闭于宫使不得出”。这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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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张涛：《列女传译注》，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４８页。

陈寿撰：《三国志》，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３９７页。

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１４７页。
《汉书》，第３８７７页。
《汉书》，第２６５２页。

李延寿撰：《北史》，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８０页。

李百药撰：《北齐书》，中华书局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０２页。

祝庆祺、鲍书芸、潘文舫、何维楷编：《刑案汇览三编 （二）》，北京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０２５页。
《尚书正义》卷１９，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２５０页。



与汉儒郑玄关于宫刑的解释一致起来，即 “宫者，丈夫则割其势，女子闭于宫中，若今宦男女也。”①

应该说，“闭于宫中”说系对 “幽闭”的 最 经 典 解 释，在 清 代 之 前 一 直 处 于 独 尊 地 位；即 使 到 了 现

代，也仍然具有重要影响。②然而，“闭于宫中”说的乖谬却是一目了然的：其一，“割势”属于肉刑，

“闭于宫使不得出”则属于自由刑，两者不但是两种刑罚，而且是分属不同刑种的两种刑罚，在法理

上绝不能共用一个 “宫”的刑名和作为一种刑罚而存在，任何朝代的法律都绝无可能这样做；③其二，

“闭于宫使不得出”与 “割势”完全不同，根 本 不 是 针 对 性 器 官 的 刑 罚，无 法 解 释 其 何 以 竟 与 “割

势”一样被称为 “淫刑”；其三，按照 《尚书孔传》，“宫”是次死之刑，亦即 “幽闭”应与 “割势”

一样是 “次死之刑”，但自由刑 “闭于宫使不得出”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 “次死之刑”。这就意味着，

《尚书正义》对 “幽闭”的疏解，完全属于强作解人，明显不符合 《尚书孔传》的原意。

在此有必要对 《后汉书》“募下蚕室，其女子宫”之类的记载及其注释进行一番必要的辨析。据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建武二十八 年，冬 十 月 癸 酉， “诏 死 罪 系 囚 皆 一 切 募 下 蚕 室，其 女 子 宫。”

李贤注曰：“蚕室，宫刑狱名。宫刑者畏风，须暖，作窨室蓄火如蚕室，因以名焉”；又注 “其女子

宫”曰：“谓幽闭也。”④显然，李贤将 “其女子宫”注为 “幽闭”与孔颖达等将 “幽闭”注为 “闭于

宫使不得出”在路径上虽然相反，在实质上却完全一致，两者属于循环注释。一些现代学者正是通

过援引此类记载来证明据宫刑就是 “男子割势 （蚕室），妇人幽闭 （其女子宫）”。⑤这大抵出于误解，

其理由主要有三：（一）李贤已经注释得很清楚，只有 “蚕室”才是 “宫刑狱名”，“其女子宫”并非

“宫刑狱名”；（二）“其女子宫”似为 “其女子官”之误，指 “女子没官”，并非 “闭于宫中”或 “幽

闭”；⑥（三）无论 “蚕室”还是 “其女子宫”，都非惩治淫罪的 “淫刑”。因此，《后汉书》中的 “募

下蚕室，其女子宫”与 《尚书孔传》的 “宫，淫刑也，男子割势，妇人幽闭”完全不是一回事，不

得将之当作 《尚书孔传》之 “宫”的例证。

到了明代，一些经典注释者出于对 《尚书正义》之相关解释的不满，对 “幽闭”给出了种种另

外的解释。其中，王兆云在 《碣石剩谈》中以 “椓窍”释 “幽闭”；清人褚人获在 《坚瓠续集》中对

之进行了详细叙述：

《碣石剩谈》载妇人椓窍。椓字出 《吕刑》，似与 《舜典》宫刑相同，男子去势，妇人幽闭

是也。昔遇刑部员外许公，因言宫刑，许曰：“五刑除大辟外，其四皆侵损其身，而身犹得以自

便，亲属相聚也。况妇人课罪，每轻宥于男子，若以幽闭禁其终身，则反苦毒于男子矣。椓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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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周礼注疏》，第１３８０页。

１９８４年出版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以及１９７９年版及以后各版 《辞海》，都将 “闭于宫中”作为 “幽闭”的两种解说之一。

正因为如此，有的古代文献干脆以 “宫割”取代 “宫”，再将 “宫割”分解成针对女子的 “宫”（执 置 宫 中 不 得 出）和 针 对 男 子

的 “割”（割势）两种刑罚。如 《太平御览》卷６４８ 《刑法部·宫割下》引 《尚书·刑德放》曰：“宫者，女子淫乱，执置宫中不

得出；割者，丈夫淫，割其势也已。”参见李 昉 等 编 纂：《太 平 御 览》，中 华 书 局１９６０年 版，第２８９９页。这 虽 属 典 型 的 玩 弄 词

藻，但仅仅从法理上说，却是成立的。

范晔撰：《后汉书》，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８０页。类似的记载尚有 《后汉书·章帝纪》：建初七年九月甲戌，下诏曰 “及犯殊

死，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参见 《后汉书》，第１４３页；《后汉书·和 帝 纪》：永 元 八 年 八 月 辛 酉，诏 “其 犯 大 逆，募 下 蚕

室，其女子宫”。参见 《后汉书》，第１８２页。

参见孔林山：《“幽闭”考辨》，《政法论坛》１９８６年第６期，第７５页；艾永明、钱长源：《宫刑论二题》，《苏州大学学报》１９９１
年第２期，第４０页。
《魏书·刑罚志》亦有关于宫刑的记载：“世祖即位……诏司徒崔浩定律令……大 逆 不 道 腰 斩，诛 其 同 籍，年 十 四 以 下 腐 刑，女

子没县官。”参见魏收撰：《魏书》，中华书局２０１７年版，第３１３０页。这 种 记 载 可 与 “募 下 蚕 室，其 女 子 宫”互 相 参 证。显 然，
“腐刑”对应着 “下蚕室”，“女子没县官”则对应着 “其女子宫”。



之法，用木棰击妇 人 胸 腹，即 有 一 物 坠 而 掩 闭 其 牝 户，止 能 溺 便，而 人 道 永 废 矣。”是 幽 闭 之

说也。①

这一被法律史学家程树德先生称之为 “异 闻”的 “椓 窍”说，②只 是 由 于 猛 一 看 似 乎 符 合 鲁 迅

先生关于 “幽闭”、“凶恶，妥当，而 又 合 乎 解 剖 学”的 叙 述，便 被 多 数 当 代 学 者 视 作 “幽 闭”的

正解。③其实，“椓窍”说开篇 就 错 得 离 谱。《吕 刑》之 “椓”字 乃 唐 代 卫 包 所 擅 改 和 误 改，“椓 字

出 《吕刑》”云云根本就是无中生有，以之为基础的 “椓窍”说也就完全无从 说 起。退 一 步 说，即

使承认 “椓字出 《吕刑》”为真，同一个 “椓”字，又怎能同时 “从刀”释为 “男 子 去 势”和 “从

木”释为 “妇人椓窍”？！除此之外，“椓窍”说无论在文字上、逻辑上、情理上还是事 实 上 均 乖 谬

不通：以文字上的乖谬而论，“妇人椓窍”怎 能 是 “用 木 棰 击 妇 人 胸 腹”？！ 妇 人 的 胸 腹 上 有 “窍”

可 “椓”吗？！④以逻辑上的乖谬而 论，作 为 “淫 刑”的 “椓 窍”为 何 不 直 接 对 妇 人 犯 淫 罪 的 “阴

部”施刑反而要对其无辜的 “胸腹”施刑？！以情理上的乖谬而论，作为自由刑的 “以 幽 闭 禁 其 终

身”怎么反而比作为肉刑的 “割势”以及 “椓 窍”更 “苦 毒”？！ 以 事 实 上 的 乖 谬 而 论，用 木 椎 击

妇人胸腹，果真就神奇到 “有一物坠而掩闭 其 牝 户，止 能 溺 便，而 人 道 永 废”？！ 最 后，从 刑 罚 的

视角看，以 “椓窍”来释 “幽闭”也绝对荒诞：按 照 《尚 书 孔 传》，“幽 闭”与 “割 势”一 样 是 刑

罚，但在 “椓窍”说中，“用木椎击妇人胸腹”才是刑罚，“幽闭”（即所谓的 “一物坠 而 掩 闭 其 牝

户”）则并非刑罚，只是刑罚所 （可能）导致的一种结果。所有这些，足证 “椓窍”说 乃 望 文 生 义

的生编硬造。

另外，明人周祈在 《名义考》中将 “幽闭”释为 “若去牝豕子肠使不复生”：

宫，次死之刑，男子割势妇人幽闭，男 女 皆 下 蚕 室。蚕 室，密 室 也，又 曰 阴 室，隐 于 阴 室

一百日乃可，故曰隐宫。割势如犍牛然，幽闭若去牝豕子肠使不复生，故曰次死之刑。或疑幽

闭为禁锢，则视劓刵反轻，岂能以阴室终身哉！⑤

徐树丕在 《识小录》中则将 “幽闭”释为 “于牝剔去其筋”：

《传》谓 “男子割势，妇人幽闭”。皆不知幽闭之义。今得之：乃是于牝剔去其筋，如制马

豕之类，使欲心消灭。国初常用此，而女往往多死，故不可行也。⑥

“若去牝豕子肠使不复生”说与 “于牝剔去其筋”说都将 “幽闭”解释成 “阉割妇女”，尽管在

如何阉割上两者所述并不完全相同。个别现代学者出于 “男女平等”和 “刑罚对等”的考虑，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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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褚人获：《坚瓠续集》卷４ 《妇人幽闭》，《清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６０９页。

参见程树德：《九朝律考》，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０页。

代表性的论文有：孔林山：《“幽闭”考辨》，《政法论坛》１９８６年第６期，第７４～７６、１０页；徐时仪：《说 “幽闭”》，《中 医

药文化》１９９２年第３期，第３９～４０页；蒲坚：《“宫刑”小议》，《法学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２期，第８７～８８页；尹广谦：《“幽

闭”考略》，《江西中医药》２００３年第９期，第９～１０页。

单就这一点而论，当代有学者将 “椓窍”释为 “椓杙其阴中”，即将 “‘椓’（或杙）椓入妇女的阴道 （“窍”）里去”，显然更

合乎文义。详见李安刚：《古宫刑考———从许仲毅同志 〈古代宫刑述闻〉一文谈 起》，《运 城 师 专 学 报》１９８６年 第２期，第１４
页。

周祈：《名义考》卷４ 《宫刑》，明万历刻本。

徐树丕：《识小录》卷３ 《妇人幽闭》，转引自 《鲁迅全集》第６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８０页。



认为 “于牝剔去其筋”才是 “幽闭”的真解。①然而，仅仅从文义上分析，上述两种解释就属于 “以

其昏昏，使人昭 昭”。确 实，无 论 怎 么 看， “若 去 牝 豕 子 肠 使 不 复 生”以 及 “于 牝 剔 去 其 筋”都 与

“幽闭”二字在文义上挂不了钩，对不上号，不知注家为何竟用其来解释 “幽闭”？！除此之外，解释

者既然承认 “于牝剔去其筋”在明初尚因 “女往往多死”而 “不可行也”，如何还敢以之来释 《尚书

孔传》中作为 “次死之刑”的 “幽闭”？！反过来说，若 “幽闭”（“于牝剔去其筋”）果真导致 “女往

往多死”，《尚书孔传》会将之称为 “次死之刑”吗？！

总之，“闭于宫中”说、“椓窍”说、“若去牝豕子肠使不复生”说、“于牝剔去其筋”说彼此之

间何止天壤之别，却都被用来解释同一个 “幽闭”，且各家皆认为自己的解释才是正解和真解；另一

方面，以上所有 “幽闭”说，又无一不是破绽百出、难以自洽。这就意味着，五花八门的各种 “幽

闭”说，恰恰从反面证伪了 “幽闭”。

三、“幽闭”是如何注释出来的

中国宫刑史从事实方面否定了女子宫刑 “幽闭”的存在，后世对 “幽闭”的种种乖谬解释，又

恰恰从反面证伪了 “幽闭”。那么，女子宫刑 “幽闭”究竟是如何诞生的？简言之， “幽闭”是 《尚

书孔传》的 作 者 在 “男 女 不 以 义 交 者，其 刑 宫”的 特 定 语 境 下，根 据 法 理 和 逻 辑 需 要 “注 释 出 来

的”。

如前所述，《尚书孔传》 “宫，淫刑也，男子割势，妇人幽闭，次死之刑”是对 《尚书·吕刑》

“墨劓剕宫大辟”之 “宫”的注释。从逻辑上说，这种注释是完全颠倒的，它在未注释 “宫”是什么

之前，就先注释了其性质，然后再根据 “宫”的性质，反过来注释 “宫”是什么。具体言之，就是，

它在未将 “宫”注释为 “男子割势，妇人幽闭”之前，先将其注释成 “淫刑”，然后再根据 “宫，淫

刑也”，反过来将 “宫”注释成 “男子割势，妇人幽闭”。

“宫，淫刑也”何谓？ 《尚书正义》对此疏解道： “伏 生 《书 传》云， ‘男 女 不 以 义 交 者，其 刑

宫’，是宫刑为淫刑也。”②可见，“宫，淫刑也”与 “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意思完全一样。另，

据 《小尔雅·广义》，“男女不以义交谓之淫”； “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因而就等同于 “淫者，

其刑宫”，再将之颠而倒之，就成了 “宫，淫刑也”。所谓 《书传》，又名 《尚书大传》，号称汉初伏

生所撰，系最早注释 《尚书》的著作。《尚书大传》对 《尚书·吕刑》之 “宫”的注释就是简单的一

句话，“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③这种注释在未注明宫刑 “是什么”的情况下，先将其注释成了

“淫刑”。这种注释套路为后世所承继，其中以 《尚书孔传》之 “宫，淫刑也，男子割势，妇人幽闭，

次死之刑”最具代表性。

然而，无论 《尚书大传》之 “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还是 《尚书孔传》之 “宫，淫刑也”，

都缺少文本根据，因为 《尚书·吕刑》是如此记载包括 “宫”在内的五刑的：

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阅实其罪；剕辟疑赦，其罚倍差，

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墨罚之属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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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福康：《“幽闭”小考》，《鲁迅研究月刊》１９８７年第１０期，第６９～７０页；陈福康：《新版 〈鲁迅全集〉对 “幽闭”的注释》，
《鲁迅研究月刊》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９４～９６页。
《尚书正义》卷１９，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２５０页。

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皮锡瑞全集》第１卷，吴仰湘编，中华书局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９４页。



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①

这就是说，根据 《吕刑》文本，“宫罚之属”有三百种，另一方面，能具体列举的各种 “男女不

以义交”，穷尽所有可能也不会超过三十种。这就意味着，按照 《吕刑》文本，即使 “宫”确实用以

惩治 “淫罪”，那么至多也只有百分之十的 “宫”在惩治 “男女不以义交”，百分之九十的 “宫”则

在惩治其他犯罪。因此，就其整体来说，《吕刑》之 “宫”只能被注释成 “非淫刑”而绝不能被注释

成 “淫刑”。反过来说就是，《尚书大传》“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之注释以及 《尚书孔传》“宫，

淫刑也”之注释，皆明显背离了 《吕刑》文本。而按照 《小尔雅·广义》， “淫”只三种，即 “上淫

曰烝，下淫曰报，旁淫曰通”，那就更不能将 “宫”注释成 “淫刑”了。除此之外， 《尚书孔传》在

注释其他三种肉刑 “墨劓剕”时，都只是简单地注释了该刑 “是什么”，即 “刻其颡而涅之曰墨刑”、
“截鼻曰劓刑”、“刖足曰剕”，②唯独在将 “宫”注释成 “男子割势，妇人幽闭”的同时，又将其注释

成 “淫刑”，不知其文本根据何在。

那么， 《尚 书 大 传》和 《尚 书 孔 传》为 何 偏 偏 要 背 离 《吕 刑》文 本 而 将 “宫”注 释 成 “淫 刑”

呢？日本法学家仁井田陞的 “反映刑 理 论”对 此 提 供 了 有 益 的 启 迪。仁 井 田 陞 在 论 及 宫 刑 时 曾 谓，
“宫刑虽不一定只是对于奸淫罪的惩处，但也有将此刑解释为对奸淫罪的惩处的，这就是将宫刑视为

反映刑 （ｓｐｉｅｇｅｌｎｄｅ　Ｓｔｒａｆｅｎ）的解释。”③仁井田陞的意思是说，宫刑虽然不一定专门针对奸淫罪，但

却被从反映刑的视角 “解释成了”专门针对奸淫罪的 “淫刑”。而所谓反映刑，“就是对犯人犯罪时

所使用的那一部分身体直接加以伤害的刑罚”。④其实，中国古代也有著名的反映刑理论，这就是 《晋

书·刑法》中的一段话：

“圣王之制肉刑，远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惩其畏剥割之痛而不为也，乃去其为恶之

具，使夫奸人无用复肆其志，止奸绝本，理之尽也。亡者刖足，无所用复亡。盗者截手，无所

用复盗。淫者割其势，理亦如之。除恶塞源，莫善于此，非徒然也。”⑤

一句 “乃去其为恶之具，使夫奸人无用复肆其志”，正是反映刑理论的经典体现。众所周知，儒

家重礼，重礼必反淫；重礼与反淫，是儒家思想的一体两面。到汉代儒者开始注释经典时，宫刑事

实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作为宫刑的 “割势”，确实是 “施加于性器官的刑罚”，《尚书大传》的作者

以及 《尚书孔传》的作者从反映刑理论出发，在反淫思想指导下将 “施加于性器官的刑罚 （割势）”

注释成 “惩治性器官犯罪的淫刑 （割势）”。另一方面，在中国法律史上，淫罪或曰通奸区别于其他

任何犯罪的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就是，该罪必须由男女两性共同实施才能完成，犯罪主体必定是男

女两性成双结对，有 “男子淫乱”，必定有与之对应的 “女子淫乱”；法律对通奸男女的惩罚，又大

抵是同刑的。这就意味着，一旦 《尚书孔传》的作者将 “割势”注释成 “淫刑”，就设置了一种 “男

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的特定语境，在这种特定语境中，即使 “‘宫’即割势”系众所周知的事

实，也不能再将 “宫”仅仅注释成 “割势”———因为那样的话就意味着 “男女不以义交”只罚男不

罚女，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逻辑上均说不通———而是势必要从 “宫”中再注释出一个与 “割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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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 “幽闭”，以作为对 “不以义交的妇女”的刑罚。结果，女子宫刑 “幽闭”就这样根据需要被

从 “宫”中生生地 “注释出来了”。

结　论

中国历史上的宫刑，即中国古代 社 会 真 实 存 在 的 宫 刑，始 终 是 以 “割 势”为 唯 一 内 容 的 肉 刑，

与妇女无关。历史上的宫刑系酷刑和刑罚的双重存在，作为酷刑时与犯罪无关，作为刑罚时主要针

对谋反、大逆、无道等政治性犯罪，与 “淫罪”无关，并非 “淫刑”；整部中国宫刑史找不到一个男

子因通奸被处宫刑的案例。另一方面，从汉代开始，儒家经典注释者对儒家诸经特别是 《尚书·吕

刑》中的 “宫”进行了种种注释，《尚书大传》开其端绪，《尚书孔传》集其大成。儒家经典注释者

在注释 “宫”时，从反映刑理论出发，在反淫思想指导下首先将施加于性器官的宫刑 （割势）“注释

成”惩治性器官犯罪的淫刑 （割势），创设了 “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的特定语境，然后再根据

逻辑和法理需要从这一特定语境中的 “宫”中 “注释出”一个与 “割势”相对应的 “幽闭”，作为对

“不以义交”的妇女的刑罚。这种 “注释出来的宫刑”不过是一种 “纸面上的宫刑”，不仅现实中不

存在，就是在文义上都不成立。①然而，至少从唐代以来，人们却将这种 “纸面上的宫刑”误作历史

上的宫刑，将 “幽闭”当了真，对其给予了种种穿凿附会的解释，企图将之解说清楚，结果只能是

徒费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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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今人蔡枢衡先生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白虎通义》竟谓宫刑包括男子割势，妇女执置宫中，《尚书·吕刑》伪孔传亦谓

宫刑包括男子割势，女子幽闭，显然违反了一字一义的文字学规律，实属大谬。”参见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３年版，第６０页。


